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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6-025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6年

5月20日以现场结合电子通信形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2、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信息等方式发出；
3、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以电子通信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有

果德安先生、王玉荣女士、索朗欧珠先生、桑杰东主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凯列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议事内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交叉许可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营销”)拟

与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正集团”)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奇正集团许
可西藏营销无偿使用商标注册号为1275174的商标，西藏营销许可奇正集团及其子公司无偿
使用商标注册号为3778466的商标，待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分别签订合同。详见2026年5
月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商标交叉许可使
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本事项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会审议。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上

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使用。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详见2026年5月
2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6年6月5日下午14：30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

公司会议室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相关议案。详见2026年5月21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6-028）。

（表决票7票，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6-026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商标交叉许可使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西藏奇正藏

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营销”)拟与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正集
团”)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奇正集团许可西藏营销无偿使用商标注册号为1275174的商
标，西藏营销许可奇正集团及其子公司无偿使用商标注册号为3778466的商标，待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分别签订合同。

2、奇正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五次专门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
表决。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
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甘肃奇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开发区）张苏滩80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开发区）张苏滩808号
主要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高新开发区）张苏滩808号
法定代表人：程若琼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624195563D
主营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预包装食品(饮料制品、糖果制品、速冻食品、方便食品、调味品、果酱)及相关
制品的批发零售；保健食品的批发零售(凭许可证有效期经营)；粮食加工品的批发零售；茶叶
的批发零售；蔬菜制品(蔬菜干制品,食用菌制品)的批发零售；农产品收购批发零售；苗木、树
木的种植与销售；中藏药材收购与销售；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收购)；针纺制品、橡塑制品、金属
制品、建筑材料、电工器材、民用洗涤用品、金属除锈剂、脱脂剂、转让膜、防腐剂、工艺品、日用
杂品的销售；新型医药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雷菊芳、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雷菊芳
2、最近一年财务数据及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2025年度，奇正集团营业收入为776.22万

元，净利润为26,253.37万元；截至2026年3月31日，奇正集团净资产为237,761.93万元。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奇正集团持有公司63.72%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雷菊芳女士持有奇正集团68.72%股权，为奇正集团第一大股东，同时雷菊芳女士任奇正集团
董事长；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奇正集团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4、奇正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1）奇正集团商标注册号码为1275174的商标情况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号码

1275174

类别

第3类

商标使用范围

洗涤剂,非医用浴盐类,香波,浴液,浴盐,护
发素,厕所清洗剂,化妆品,化妆用护肤剂,
成套化妆用品

类别：无形资产
权属：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2）西藏营销商标注册号码为3778466的商标情况（以下简称“西营商标”）

商标名称 商标注册号码

3778466

类别

第5类

商标使用范围

膏药；药酒；人用药；藏药成药；中药成药；
药用胶囊；中药药材；药品(人用)；医用矿
泉水

类别：无形资产
权属：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

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奇正集团许可西藏营销使用 1275174 商标，西藏营销许可奇正集团及其子公司使用

3778466商标，交易价格均为0元。
本次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保障业务开展；本次商标使用交叉许可为双

向互惠安排，具备商业合理性。西藏营销许可奇正集团及其子公司在约定的商品范围内无偿
使用3778466商标不会对公司造成影响。关联交易定价具备公允性与合理性，不存在向关联
方输送利益或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商标许可使用情况
（1）奇正集团商标注册号码为1275174的商标许可使用情况

商标名称
商 标 注 册

号码

1275174

类别

第3类

商标使用许可
人

奇正集团

商标使用被
许可人

西藏营销

许可使用
期限

自公司股东会
审议通过后至
2029 年 5 月 20
日

许可使用商品范围

洗涤剂,非医用浴盐类,
香波,浴液,浴盐,护发
素,厕所清洗剂,化妆
品,化妆用护肤剂,成套
化妆用品

（2）西藏营销商标注册号码为3778466的商标许可使用情况

商标名称
商 标 注 册

号码

3778466

类别

第5类

商标使用许
可人

西藏营销

商标使用被许
可人

奇正集团及其
3 个 子 公 司

（注）

许可使用期限

自 公 司 股 东 会
审 议 通 过 后 至
2029 年 5 月 20
日

许可使用商品范围

中药药材、医用矿泉
水、药酒、中药成药
（院内制剂）

注：奇正集团3个子公司分别为兰州奇正生态健康品有限公司、陇西奇正药材有限责任公
司、宁夏奇正沙湖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许可使用期限：在规定的使用期届满前30日内，双方如愿意延长使用期，应重新签订商
标使用许可合同。

3、许可使用费金额、计算方法及支付方式：商标使用许可人许可商标使用被许可人在使
用期限内无偿使用该商标。

4、商标使用许可人有权监督商标使用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商标使用
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

5、商标使用被许可人必须在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自己的企业名称和商品产地。
6、商标使用被许可人不得任意改变商标使用许可人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

并不得超越许可的商品范围使用商标使用许可人的注册商标。
7、未经商标使用许可人授权，商标使用被许可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商标使用许可

人注册商标许可第三方使用。
8、注册商标标识的提供方式：由商标使用许可人在合同签订三日内将商标证复印件提供

给商标使用被许可人。
9、合同终止时，商标使用被许可人应立即终止使用该商标，剩余的商标标识应立即停止

使用，市场上流通的带有该商标的商品应在两个月内撤出市场。
10、凡因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合同签

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等其他安排。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掘并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提升

公司市场竞争力。
2、本次关联交易严格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原则，双方交叉无偿使用商标

的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

方形成依赖。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6年年初至本公告日，与奇正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

559,112.94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商标交叉许可

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所需，有利于保障业务开展，本次商
标授权事项不存在同业竞争,不会对公司业务开展、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十、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3、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6-027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委托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投资种类：银行及其理财子公司、券商、基金公司等机构的理财产品；
2、投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闲置自有资金；
3、风险提示：收益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实际收益不可预期风险、本金损失风险等；相关

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督管理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公司
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在上述额度内，资金
可以在一年内滚动使用。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投资情况概述
1、投资目的
在确保资金安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
2、投资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期限内任

一时点的投资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超过最高额度。
3、投资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是指公司及子公司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水平为目

标，使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各大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的行为。金融机构是指银行及其理财子公
司、券商、基金公司等。

理财协议合作方须在公司选定的合格金融机构名录范围内。
4、投资期限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5、资金来源
用于委托理财的闲置资金全部来自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
二、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公司委托理财业务如涉及关联交易，需履行关联交易相关审批程序。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1、委托理财风险
公司及子公司在实施前经过严格的评估，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

项理财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面临收益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实际收益不可预期、本金损失
等风险；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及监督管理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委托理财只能在董事会审批确定的投资规模和可承受风险限额内进行委托理财具体

运作。
（2）财务部理财业务运作确保人员、信息、账户、资金、会计核算严格分离。
（3）委托理财资金的出入必须以公司名义进行，禁止以个人名义从委托理财账户中调入

调出资金，禁止从委托理财账户中提取现金。
（4）委托理财财务部应登记台账，及时取得相应的投资证明或其它有效证据并及时记账，

相关合同、协议等应作为重要业务资料及时归档；按季出具理财分析报告，年末对委托理财情
况进行总结，说明投资计划实施和收益情况报相关领导。

（5）财务部负责理财产品到期后收回委托理财产品合同约定的本金和收益。到期前，应
提前与合作方沟通赎回资金。在赎回过程中遇特殊情况及时处理并上报。

（6）公司独立董事有权对投资理财产品情况进行检查。
（7）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8）公司相关工作人员须遵守保密制度,在相关信息未公开披露前，不得泄露本公司的理

财方案、交易情况、结算情况、资金状况等与公司理财有关的信息，但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
另有规定的除外。

（9）审计监察部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各环节控制点、资金使用与保管等情况不定期进行
审计与监督，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10）公司购买的单笔理财产品，止损线最高不超过15%。如已购买产品净值出现浮亏，
由财务部逐级汇报至董事长。

（11）未按委托理财制度执行造成公司损失，按公司《问责管理制度》执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审慎理财的原则，在确保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开展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的收益及资金使用效率，公司将在满足经营性需求的前提下，
在批准的投资额度内适当配置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将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
第39号一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等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会
计核算及列报。在年度报告中的会计核算方式以公司审计机构意见为准。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委托理财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287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公告编号：2026-028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6月0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6月05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6月05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5月27日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6年05月27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

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
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商标交叉许可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2、提案1.00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提案内容详见2026年05月

21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商标交叉许可使用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026）。

3、提案1.00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4、审议提案1.00时，公司将对中小股东进行单独计票。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6年05月28日（星期四）（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3）现场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9号叶青大厦D座7层董事会办公室。

（4）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

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授权委托书

见附件2。
远途或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

登记请在发送信函、传真或电子邮件后电话确认。出席会议签到时，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

托书必须出示原件。

信函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北路 9 号叶青大厦 D 座 7 层董事会办公室，邮编：

100102，信函上请注明“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字样。

传真：010-84766081
电子邮箱：qzzy@qzh.cn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平、陈宏艳 电话号码：010-84766012
电子邮箱：qzzy@qzh.cn 传真号码：010-84766081
3、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1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87；投票简称：奇正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06月0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11:30、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06月 05日（现场股东会召开当日）上午 9：
15，结束时间为2026年06月05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提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

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公司/本人承

担。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商标交叉许可使用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
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会结束

附注：

1、投票时请在提案后相关意见下打“√”，该提案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如同一提案在赞

成和反对都打“√”，视为废票。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

章。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

《关于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34）；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安琪女士。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0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一 15:00；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红梁西一街166号天齐锂业总部二楼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35人，代表股份 580,986,628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3.9120%。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6人，代表股份515,691,2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1007%（其中A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14名，代表股份数量485,586,90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3436%；H股股东及授权委托代表人 2名，代表股份数量 30,
104,3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72%）；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419人，代表股份 65,295,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8113%。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出席了本次股东

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A股股东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2025年度股东会提案进

行了表决；H股股东通过现场和委托投票的方式对2025年度股东会提案进行了表决。相关

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本公告中部分栏百分比合计数不等于100%，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0,447,863

29,642,073

580,089,936

比例

99.9211%

98.4644%

99.8457%

反对

票数

325,700

0

325,700

比例

0.0591%

0.0000%

0.0561%

弃权

票数

108,700

462,292

570,992

比例

0.0197%

1.5356%

0.0983%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同意

票数

550,230,581

29,481,673

579,712,254

比例

99.8817%

97.9316%

99.7807%

反对

票数

543,682

160,400

704,082

比例

0.0987%

0.5328%

0.1212%

弃权

票数

108,000

462,292

570,292

比例

0.0196%

1.5356%

0.0982%

是 否 通
过

-

-

是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450,703

30,066,365

580,517,068

65,454,394

比例

99.9217%

99.8738%

99.9192%

99.3450%

反对

票数

379,860

0

379,860

379,860

比例

0.0690%

0.0000%

0.0654%

0.5765%

弃权

票数

51,700

38,000

89,700

51,700

比例

0.0094%

0.1262%

0.0154%

0.0785%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6-2028年度）股东回报规划》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508,363

30,066,365

580,574,728

65,512,054

比例

99.9321%

99.8738%

99.9291%

99.4325%

反对

票数

315,900

0

315,900

315,900

比例

0.0573%

0.0000%

0.0544%

0.4795%

弃权

票数

58,000

38,000

96,000

58,000

比例

0.0105%

0.1262%

0.0165%

0.0880%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502,063

30,066,365

580,568,428

65,505,754

比例

99.9310%

99.8738%

99.9280%

99.4229%

反对

票数

316,400

0

316,400

316,400

比例

0.0574%

0.0000%

0.0545%

0.4802%

弃权

票数

63,800

38,000

101,800

63,800

比例

0.0116%

0.1262%

0.0175%

0.0968%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 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50,433,263

29,641,974

580,075,237

65,436,954

比例

99.9185%

98.4640%

99.8431%

99.3185%

反对

票数

338,700

99

338,799

338,700

比例

0.0615%

0.0003%

0.0583%

0.5141%

弃权

票数

110,300

462,292

572,592

110,300

比例

0.0200%

1.5356%

0.0986%

0.1674%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利益相关股东已回避
表决。

7、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授信提供担保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
供交叉担保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08,222,382

1,974,017

510,196,399

23,226,073

比例

92.2561%

6.5572%

87.8155%

35.2519%

反对

票数

42,597,581

28,092,348

70,689,929

42,597,581

比例

7.7326%

93.3165%

12.1672%

64.6535%

弃权

票数

62,300

38,000

100,300

62,300

比例

0.0113%

0.1262%

0.0173%

0.0946%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增发公司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出席会议有A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H股表决权
股东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
东总数

其中：
A 股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512,760,719

10,001,799

522,762,518

27,764,410

比例

93.0799%

33.2238%

89.9784%

42.1401%

反对

票数

38,059,833

20,064,566

58,124,399

38,059,833

比例

6.9089%

66.6500%

10.0044%

57.7662%

弃权

票数

61,711

38,000

99,711

61,711

比例

0.0112%

0.1262%

0.0172%

0.0937%

是 否 通
过

-

-

是

-

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刘志广、荣子杨两名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

东会进行了见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一）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466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6-039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5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无增加、修改提案情况，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无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6层611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宇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7．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7人，代表股份775,832,66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97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705,227,3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30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71 人，代表股份 70,605,28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7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3人，代表股份70,843,4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55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3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71人，代表股份 70,605,2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472%。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 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2,865,2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75%；反对 2,822,

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38%；弃权144,8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76,0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113%；反对

2,822,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843%；弃权 144,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44%。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2.00 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3,514,7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2%；反对 2,178,

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9%；弃权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25,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281%；反对

2,178,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757%；弃权 139,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62%。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3.00 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3,516,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14%；反对 2,173,

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2%；弃权14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527,1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7304%；反对

2,173,8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685%；弃权 142,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1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4.00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3,226,4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641%；反对 2,545,

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81%；弃权6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237,2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11%；反对

2,545,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28%；弃权6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61%。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5.00 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2,359,5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190%；反对 2,805,

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18%；弃权14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889,5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8303%；反对

2,805,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598%；弃权 148,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99%。
关联股东对本项提案予以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1,111,710股未计入本项提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6.00 关于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3,843,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36%；反对 1,902,

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52%；弃权8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853,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17%；反对

1,902,5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55%；弃权87,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28%。

本项提案属于特别决议提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提案7.00 2026年度期货套期保值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73,643,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8%；反对 2,075,

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76%；弃权1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8,654,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097%；反对

2,075,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01%；弃权 113,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02%。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祥、刘洋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参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000758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6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

会第20次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组织调动不
在公司任职，6名激励对象退休，2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2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个人层面绩效考核不符合全部解除限售要求。公司将对前述11名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693,863股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1,990,439,930股减少至1,989,746,067股，注册
资本将由人民币1,990,439,930元变更为人民币1,989,746,067元，具体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总数为准。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股本和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
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
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相关事宜。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
件、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
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
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公司债权人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申报时间：2026年5月21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7：00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10号中国有色大厦南楼
联系人：陈 傲
联系电话：010-84427227
电子邮箱：chenao@nfc-china.com
邮政编码：100029
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

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